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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奎屯市—胡杨河市公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你单位《关于审批奎屯市—胡杨河市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第七师130团、131团。项目起点位于奎屯市天北新区天北大道与G217国道交叉口处，路线向西1km后向北布线，经131团2连、花果山度假区、130团12连、130团6连、光明村西侧、胡杨河市、130团8连及130团9连，终点接S304（青北公路K1+360处）。线路起点坐标：N44°27'15.68"，E84°51'41.81"，终点坐标：N44°46'54.67"，E84°47'4.50"。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重新报批），公路全长39.39km，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特大桥37×30m/1座，大桥9×20m/1座，小桥1×13m/1座，涵洞815.9m/35道，其中盖板涵27道，管涵7道，钢波纹管涵1道。平面交叉9处，分离式立体交叉1处，交通标志192块。项目总投资为72187.9182万元，环保投资500万元，占工程全部投资的0.69%。
二、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控制工程取土范围及制取土作业和运输车辆运行轨迹，现场厂界修建围挡；施工场地每天定期洒水，防治浮尘产生；施工完成后要尽快回填土方，恢复表层植被减少堆土、裸土的暴露时间；控制在保护区内进行任何工程以外的活动，并使施工活动尽量远离保护区，减少对保护区外围地带植被的破坏，设立警示标志，严禁未经允许进入保护区；加强施工人员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教育，严禁捕猎野生动物。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公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严格执行汽车排放车检制度，限制尾气排放严重超标车辆上路；加强运输散装物资如煤、水泥、砂石材料等车辆的管理，定期对公路路面进行清扫和洒水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路面雨水径流通过路面、路基的排水进入排水沟，该排水沟的废水确保不进入沿线的河流或湖泊水体。加强事故现场管理，运输车辆事故遗落的油品、危险品等需及时清除，并按照规定进行收集处理、焚烧、填埋处理。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定期养护路面，维持桥面平整度，减少因路面不平引起的车辆振动和噪声；在桥梁两端及保护区路段设置限速标志；开展声环境质量跟踪监测。
（五）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落实防沙治沙措施，防止施工废水、扬尘、噪声污染、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六）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培训和演练，落实各项应急环境管理措施以及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确保风险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七）在工程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招标文件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六、130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131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要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
七、我局委托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生态环境监测站按职责开展相关监管工作，我局负责对“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工作的监督指导。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生态环境监测站、130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131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七师胡杨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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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生态环境监测站、130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131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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